
江苏科技大学青年科学技术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江苏科技大学青年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青年科协）是隶属于江苏科技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的青年教师科学技术组织，是学校后备学术梯队和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阵地，是青年教师开展科技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二条  青年科协的宗旨是：加强科研合作与交流，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提高青年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青年教师的科学精神，促进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青年科协实行主席负责制，接受江苏科技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监督和指导。

第四条  青年科协设常委会。常委会组成人员共17名，其中主席1名、副主席3名、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3名、部长7名。人选由科学技术研究院酝酿确定，报学校党委批准，并颁发聘书。

第五条  青年科协设立秘书处、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理学与信息科学部、生物与化学科学部、哲学与管理科学部、交叉科学部、宣传部、外联部。

第六条  秘书处、学部及工作部门职责：

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协调各部门工作；汇总整理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具体负责青年科协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及文件的起草与修订；负责文件管理与收发；负责各项活动的后勤保障；管理青年科协的财务和物资。

学部：负责青年科技论坛、青年科技沙龙、科技讲座、学术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实施；负责协会承办的其他科技活动。

宣传工作部：负责青年教师科研成果的推介与宣传；宣传青年教师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迹；负责青年科协活动的报道；负责科普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实施；负责宣传材料的制作。

外联工作部：负责青年科协的对外交流；增进与兄弟高校青年科协之间的交流；组织调研外校青年科协工作开展的经验；开展青年科协大型活动的赞助联系。

第七条  秘书处及各部成员由秘书长及各部部长从会员中提名，经青年科协常委会审议通过并经科研院确认，同时颁发聘书。

第八条  青年科协组织机构每届任期四年。特殊情况下，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可提前或推迟换届。

第九条  青年科协接受江苏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指导，聘请校领导和著名学者任名誉主席及顾问。

第三章 会员

第十条  凡江苏科技大学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认同青年科协章程，均可申请成为本会会员。

第十一条  会员的权利

1．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对协会工作有建议权和监督权；

3．有优先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的权利。

第十二条  会员的义务

1．遵守协会章程，维护协会声誉；

2．执行协会的决议，完成协会委托的工作；

3．积极参加协会的各项活动。

第十三条  会员有退出协会的自由。协会对不遵守章程，不履行会员义务的会员，劝其退会。

第四章 主要活动和制度

第十四条  青年科协实行开放、民主、联合的运行机制，设立办公例会制度，主要任务是制定工作计划，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安排下一阶段工作。工作例会由主席提议或部长建议根据实际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第十五条  青年科协的重大决策包括发展规划、发展规模、重大活动的举行、人员聘任和经费使用等均由常委会讨论决定。
第十六条  青年科协每年举办学术论坛、青年科技沙龙，开展创新创业研讨，交流科技成果及经验，探讨前沿科技与研究方向。学术活动举办具体时间由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十七条  完善档案管理。青年科协相关科技档案是指协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材料、图纸、照片、报表、音像、影片、计算机数据等科技文件材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真实记录和反映。上述科技文件资料及档案由专人负责管理。

第十八条  建立表彰制度。年度表彰在青年科协活动中成绩突出的会员及为支持和组织协会活动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每年度资助5名校托举人才。
第十九条  建立对外交流制度。广泛与校内外科学技术团体开展合作和学术交流，建立与各种科技组织的经常性联系，向社会推广青年科协科技成果。

第五章 活动经费

第二十条  经费来源

1、学校专项拨款。
2、有关单位、部门和个人捐助。
3、青年科协举办活动的赞助费及其它收入。

第二十一条  经费的管理及使用

1、经费管理由主席负责，常委会监督，重大经费的使用需经常委会讨论决定。

2、经费的收支由校财务处及科研院定期审查。

3、经费的使用包括：举办科技活动所需费用；为协会购置必要的资料、器材所需费用；对协会优秀个人进行奖励；协会日常工作费用（包括对外联系和宣传费用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青年科协。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起生效。
